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办案流程

 SHAPE  \* MERGEFORMAT 



现场执法





事实清楚，证据确凿，轻微违法





简易程序





当场处罚


适用条件：对公民处以50元以下，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处以1000元以下罚款或者警告的行政处罚





具体办案的执法人员填写当场处罚决定书及罚款票据并送达被处罚人





执行


1.当场收缴纳罚款；⑴依法给予20元以下罚款的；⑵不当场收缴事后难以执行的.


2.告知被处罚人自收到处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到指定银行缴纳罚款.





具体办案的执法人员3日内对该行政处罚行为进行备案登记





投诉举报





指挥中心填写案件受理表





执法局将案件受理表投诉转责任分局





违法行为发生地所在中队调查





一般程序





调查取证：具体办案的执法人员制作《现场勘察笔录》、《案件调查笔录》等相关的文书





具体办案的执法人员及其所在的中队按照案件审核制度的有关规定制作“案件讨论笔录”和“案件处理审批表”并报局里





局里对办案中队上报的案件按照案件审核制度的有关规定填报“案件处理审批表”





对经审批的案件填写《行政处罚决定书》及罚款票据并送达被处罚人





执





行





结





案





属群众投诉的案件由执法机关根据结案情况进一步反馈投诉者





听证程序适用条件：对公民个人在非经营性活动中的违法行为作出2000元以上或者在经营性活动中的违法行为作出3000元以上，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在非经营活动中的违法行为作出3000元以上或在经营性活动中的违法行为作出1万元以上罚款的。





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可以采取下列措施：⑴到期不缴纳罚款的，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加处罚款；⑵根据法律规定，将查封、扣押的财物拍卖或者将冻结的存款划拨抵缴罚款；⑶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但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其他收案渠道








